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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338 號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95 年 03 月 02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損害賠償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　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三三八號

　　上　訴　人　蓮美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3樓

　　法定代理人　游家慶

　　上　訴　人　亞聯建材有限公司（即原亞聯營造有限公司）

　　法定代理人　古文慶

　　共　　　同

　　訴訟代理人　呂偉誠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呂昱德律師

　　被 上訴 人　甲○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乙○○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

八月十六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（九十二年度重上字第五九

八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，發回台灣

高等法院。

    理  由

本件被上訴人主張：坐落台北縣三重市○○○段菜寮小段四三三

、四三三之一一、四三三之一二、四三四之二四地號土地之上「

重新貴族」建物（下稱系爭建物），係以上訴人蓮美建設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蓮美公司）為起造人，上訴人亞聯建材有限公

司（下稱亞聯公司）為承造人，因地下室連續壁發生混凝土包泥

之現象，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二日連續壁破裂，使伊之建物因地

基下陷而嚴重傾斜倒塌。蓮美公司承諾暫先發放六個月之安置費

，並在房屋重建完善或給付回復原狀金額前，按月依照每坪新台

幣（下同）九百六十元及八百元之標準補貼，且承諾賠償被上訴

人甲○○裝潢損害。由於蓮美公司、亞聯公司疏未注意實際承包

施作連續壁工程之聯名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聯名公司）施作能力

，亦未為必要之防護措施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而游家慶為蓮美

公司、亞聯公司之負責人，怠於監督、指揮就相關防護工程為一

定之施作品質，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。爰基於民法第一百八

十九條但書、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項前段、第一百八十五條之規

定，求為命上訴人連帶給付甲○○八百零三萬九千三百十二元、

乙○○一百三十五萬四千七百零八元；及至給付回復原狀重建前

每月連帶給付甲○○八萬五千四百七十二元、乙○○一萬三千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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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八元，均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（第一審甲○○請求上訴

人與游家慶連帶給付八百零三萬九千三百十二元本息部分，第一

審判准二百四十四萬三千八百七十三元本息，甲○○僅就其中三

百六十六萬三千零二十四元本息聲明上訴；第一審乙○○請求上

訴人與游家慶連帶給付一百三十五萬四千七百零八元本息，第一

審判准六十三萬四千八百十七元本息，乙○○僅就其中二十二萬

一千九百八十九元本息附帶上訴。上訴人亦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

服，原審就第一審命游家慶給付部分予以廢棄，駁回被上訴人該

部分之訴，被上訴人就此部分未聲明不服）。

上訴人則以：蓮美公司等申請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就系爭建物連

續壁施工及防護措施之施工責任為鑑定，依該鑑定報告，蓮美公

司等就系爭事故確無過失，就此已盡舉證責任。蓮美公司只是起

造人，且於發包前已就系爭建物之鄰房現況為鑑定，並完成基地

之地質探查工作，亞聯公司雖係承造人，但已委請專業建築師顏

堯山設計、監造、監工，且委請訴外人聯名公司按圖施工，所使

用之混凝土、鋼筋也無任何偷工減料，尚與世進公司訂立承攬契

約，由其於連續壁之內外圍施作高壓噴射改良樁，故於設置、管

理上應無過失。本件意外既發生在完工後一年，應係不可抗力之

因素所致。關於回復原狀重建費用，第一審判決之計算標準應有

違誤，且甲○○之房屋係經其同意始拆除，而乙○○之房屋則係

由台北縣工務局拆除，伊等不須負擔該費用，縱認應負擔，亦應

以鑑定報告為據；而蓮美公司從未同意給付甲○○裝潢財產損失

，就安置費用亦未與林、劉二人達成協議。此外，甲○○加蓋違

章建築，就系爭損害之發生，亦與有過失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原審將第一審所命上訴人連帶給付部分之判決予以維持，駁回上

訴人之上訴，無非以：查兩造對於系爭建物係由蓮美公司與其餘

地主共同起造，而由亞聯公司承造，連續壁工程部分係由亞聯公

司轉包予訴外人聯名公司、世進公司施作，嗣於八十八年五月十

二日因系爭建物地下室連續壁破裂溢泥，地基下陷導致被上訴人

所有前揭建物損毀，游家慶當時為蓮美公司、亞聯公司之負責人

等事實並不爭執。本件蓮美公司抗辯其已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七日

與被上訴人就建物損毀部分之損失達成和解協議，被上訴人不可

再主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，並舉建物拆除及重建承諾書為據。

惟前揭承諾書中，兩造間並非約定以在原址重建與「原建築物」

相同之建物作為回復原狀之方法，而係約定以建築「新建築物」

之方式作為賠償甚明，故該份協議性質上類同於一般地主與建設

公司所訂立之合建契約。且上開承諾書中僅提及原則上之分配方

式，至於超出原所有權人原持有建物面積之建物如何分配，並未

特定，而建築物之構造、樓層、面積等其他必要之點，更付之闕

如，嗣後蓮美公司與被上訴人間之協調會紀錄中雖曾進一步討論

，惟就上開必要之點並未有具體之協議，自難單以該份承諾書即

認兩造間之和解契約即已成立。又蓮美公司既對於被上訴人所有

前揭建物係因系爭建物地下室連續壁破裂溢泥、地基下陷而沈陷

毀損等情並不爭執，依民法第一百八十九條、第一百九十一條第

第 2 頁



一項規定，即應就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，或損害非因設置

或保管有欠缺，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等事實負

舉證責任。本件事故原因，據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之結果有

�混凝土包泥現象；�土質鬆軟，土壤中有異物；�地下水上升

等因素。就上述中之��因素均可事先掌握。雖據該公會又覆稱

：「有關『包泥』現象，主要是連續壁混凝土澆置時，發生局部

塌孔，造成泥土被混凝土包入壁體內，此狀況在混凝土澆置時常

會發生，只有施工時謹慎小心並注意穩定液之品質，讓塌孔減少

發生，依目前施工程序無法完全預測與防止」等語，有該公會九

十年十月十六日（九○）省土技字第三六五五號函在卷可參。且

該公會經查詢後業已函覆稱其係依「訪談施工人員口述、監測紀

錄報告及專業判斷」而認定，並已於鑑定報告中就監測系統部分

分析甚詳，既合乎經驗及論理法則，蓮美公司復未能指出其可疑

之處，自可採信。惟查，亞聯公司係系爭建物之承造人，為一專

業營造廠，對相關預防因連續壁造成損鄰事件，有相當之注意能

力，雖其另將連續壁部分之施作工程委由訴外人聯名公司施作，

然連續壁之施作涉及土地之開挖，極易動搖損害鄰地房屋，其自

應注意聯名公司之能力，並注意工程安全品質，以免加害於鄰房

。且依亞聯公司與聯名公司間之承包合約書第七條以觀，可知亞

聯公司對聯名公司亦具有監督及指示之權，從而亞聯公司就聯名

公司之選任及工程施作如怠於注意，即屬定作或指示具有過失。

查亞聯公司固然將連續壁工程交由聯名公司施作，但聯名公司未

作定期檢驗預防包泥現象，是否具有施作連續壁之能力，致肇本

件意外，依前揭民法第一百八十九條但書之規定，亞聯公司即應
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且亞聯公司對於聯名公司施作連續壁得預見該

連續壁有混凝土包泥之現象，仍未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以避免

損害之發生，顯未盡其監督指示之義務，亦有違建築法第六十九

條前段之規定，而與蓮美公司共同致被上訴人所有房屋毀損，自

應（依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規定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復按

民法對於侵權行為並未特別規定限於自然人，法人組織體內部自

然人為法人所為之行為，不論適法或不適法行為，均應視為法人

本身之行為，法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本件因蓮美、亞聯公司監

工人員之疏失造成損鄰事件，自應負責，故蓮美公司等稱法人不

適用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云云，亦非可採。又查，

甲○○之建物縱如蓮美公司等所述有違章加蓋之事實，然與本件

事故之發生無涉，亦即兩者間並無因果關係存在，被上訴人亦無

過失。復經審酌被上訴人損害，即甲○○所得請求蓮美公司、亞

聯公司連帶賠償之金額為回復原狀費用二百四十四萬三千八百七

十三元、另得請求蓮美公司給付安置費三十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八

元；乙○○所得請求蓮美公司、亞聯公司連帶賠償之金額為回復

原狀費用三十三萬零八百十七元、室內財損部分三十萬四千元，

共計為六十三萬四千八百十七元，另得請求蓮美公司給付安置費

五萬二千一百九十二元。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基於民法第一百八

十九條但書、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項前段、第一百八十五條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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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請求蓮美公司、亞聯公司連帶給付甲○○二百四十四萬三千

八百七十三元本息、乙○○六十三萬四千八百十七元本息，及基

於協議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蓮美公司給付甲○○三十四萬一千八百

八十八元本息、給付乙○○五萬二千一百九十二元本息，洵屬正

當，應予准許等詞，為其判斷之基礎。

按法院固得就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，加以判斷而陳述之

鑑定意見，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。然就鑑定人之鑑定意見

可採與否，則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。倘法院不問

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，遽採為裁判之依據，不啻將法院採

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，與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

旨，殊有違背（本院七十九年台上字第五四○號判例參照）。本

件原審以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之鑑定報告依據該公會函覆稱其係

依「訪談施工人員口述、監測紀錄報告及專業判斷」而認定，並

已於鑑定報告中就監測系統部分分析甚詳，既合乎經驗及論理法

則，蓮美公司復未能指出其可疑之處，自可採信云云，而未踐行

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，自有未洽。又民法第一百八十四

條所規定之侵權行為類型，均適用於自然人之侵權行為，上訴人

為法人自無適用之餘地。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之共同侵權行

為，亦同。至於法人侵權行為則須以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，

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，法人始與行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

（民法第二十八條）。若該法人之員工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

人之權利，則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之規定，該法人亦須連帶負

賠償責任。可否謂：民法對於侵權行為並未特別規定限於自然人

，法人組織體內部自然人為法人所為之行為，不論適法或不適法

行為，均應視為法人本身之行為，法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，

亦非無疑。上訴論旨，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

，非無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

一項、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二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九十五　年　　三　　月　　二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朱　建　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顏　南　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許　澍　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鄭　傑　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蘇　清　恭

     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九十五　年　　三　　月　　十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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